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

其他权力类—土地估价结果备案

职权编码：1700-Z-00100-140400

办理时限：7 个工作日

..

申 请

不予受理（告知理由）

备案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
法定形式

不需许可：不属于本机关
职权：材料逾期未补正的

需听证的

有特殊程序的

意见反馈

需延期的

提
交
材
料

接
收
凭
证

承办机构：规划和自然资源窗口（受理）
行政审批科（备案）

服务电话：0355-2056619
监督电话：0355-6065239

补正
受理

申请条件：市县政府土地出让、改变土地用途、企

业改制、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土地面积超过 1 公顷

的地价评估报告。

需提交的材料：1：备案请示；

2：估价报告（电子备案号）；

3：技术报告；

4：备案表。

出具备案表

存档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

其他权力类—采矿权抵押备案（解除）

职权编码：1700-Z-00200-140400

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申 请

不予受理
（告知理由、救济权利）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
法定形式

不需许可：不属于本机关
职权：材料逾期未补正的

需听证的

有特殊程序的

意见反馈

需延期的

提
交
材
料

接
收
凭
证

送达（法定期限内） 存档

承办机构：规划和自然资源窗口（受理）

矿管科（审查、复审、决定、送达）
服务电话：0355-2056619

监督电话：0355-2114332

补正 受理

决定

备案

审查

复审

需提供的材料：

1、县级自然部门对采矿权抵押的审查意见；

2、抵押备案申请书；

3、采矿证正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；

4、主合同及抵押合同原件；

5、抵押人、抵押权人及债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6、采矿权出让收益(价款)缴纳证明及票据；

7、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范围证明材料；

8、国有矿山企业抵押采矿权的，还应提交上级主管部门

或单位同意抵押采矿权的意见；

9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申请解除抵押备案的，抵押双方提供解除申请和原备案

文件。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

其他权力类—测绘作业证审核、发放及注册

职权编码：1702-Z-00300-140400

办理时限：15个工作日

..

申 请

需提交的材料：

1、办证书面申请；

2、《测绘资质证书》副本（复印件）；

3、申请领取《测绘作业证》人员名单汇总表；

4、《测绘作业证申请表》（一式二份）；

5、《测绘作业证申请汇总表》（一式二份）；

6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或测绘职业资格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
7、身份证（复印件）；

8、同一底版1寸彩色免冠照片2张；

遗失证件的补证，还应提交所在单位出具的书面情况报
告和已在媒体公告的证明。

补正 受理 不予受理（告知理由）

审查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
法定形式

不需许可：不属于本机关
职权：材料逾期未补正的

需听证的

有特殊程序的

意见反馈

需延期的

注册、发证

提
交
材
料

接
收
凭
证

承办机构：规划和自然资源窗口（受理）

测绘科（审查、复审）
分管测绘局长（决定）

测绘科（送达）
服务电话：0355-2056619
监督电话：0355-2114332

决定

送达（法定期限内）存档

复审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

其他权力类-土地复垦验收确认

职权编码：1700-A-00400-140400

办理时限：15 个工作日

申 请

补 正 不予受理受 理

审查

对照申报资料清单，需补正申报材料的，通知申请

人完成补正申报材料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

不属于职权范围或不

符合条件

承办机构：规划自然资源局窗口（受理）
国土修复科（组织验收、

办结）

服务电话：0355-2021855

监督电话：0355-2114332

条件：市局组织相关专家对项目
进行验收后，土地复垦义务人按
照专家意见修改到位。

经验收合格的，出具验收合格确认

书；经验收不合格的，出具书面整改

意见，整改完成后重新申请验收 出具审查意见

办结



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

其他权力类-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审查

职权编码：1700-A-00500-140400

办理时限：15 个工作日

申 请

补 正 不予受理受 理

组织专家评审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

定形式

不属于职权范围或不

符合条件

承办机构：规划和自然资源窗口（受
理）

国土修复科（组织验收、

办结）

服务电话：0355-2021855

监督电话：0355-2114332

办结

出具审查意见


